
 

景院发〔2023〕49 号 

 
各单位、各部门： 

《景德镇学院就业工作奖励办法》已经学校研究通过，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景德镇学院 

                                   2023 年 4月 20 日

景德镇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4月 26 日印发 



 
 

 

第一条 为进一步鼓励我校大学生自主创业、报考研究

生、报考公务员、基层就业，充分调动全校教职工参与就业

工作的积极性，促进学校就业工作，形成全员参与就业指导

和推荐的工作局面，根据学校相关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奖励办法。 

第二条 学校对主动联系用人单位，开辟新的用人市场，

提供有效就业信息，落实毕业生就业的教职工个人（不含专

职就业工作人员）；就业工作突出的班级；考研、自主创业

与就业的毕业生等给予奖励。 

第三条  班主任、辅导员能积极做好班级就业指导和服

务工作，学生满意率高，且毕业班就业率指标达到省高校毕

业生平均就业率，按就业率情况给予班主任、辅导员相应奖

励。对于成绩突出者，报送学校参评“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就业率达标奖励标准 

档次 就业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奖励额度 

1 10%以上 1500 元 

2 5%-10% 1000 元 

3 0%-5% 500 元 



 
 

第四条 学校对积极利用各种资源推荐毕业生就业，帮

助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定《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

书》的教职工按下列规定给予奖励。 

（一）教职工为毕业生推荐联系 1 个就业岗位并签约成

功者，给予奖励 200 元。 

（二）成绩突出者，学院将报送学校参评“就业工作先

进个人”。 

第五条 学校鼓励学生考研、自主创业、入伍、西部计

划和特岗教师，并按下列规定给予奖励。 

（一）考取研究生者，奖励 1000元（由学校直接奖励，

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二)对于自主创业并领取国家工商部门颁发营业执照

的同学，学校给予 2000元奖励；招聘本校毕业生就业，每

签约 1名，学校奖励 200 元。 

（三 )录用为特岗教师、西部计划、三支一扶及应征入

伍者，学校奖励 1000元。 

以上奖励均以江西省就业办公布指标数据为准。 

学校认可的毕业生就业形式为以下几种。 

（一）签订正式就业协议 

毕业生通过学校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到用人单位

就业。上交就业协议书一份。 

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录用的；上交录用通知书复印件。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的毕业生；上交劳动

合同复印件。 

定向、委培毕业生回原定向、委培单位就业。 

毕业生参加国家、地方项目就业。如“两项计划”等。 

（二）出国、升学 

升学包括毕业生考取研究生、考取第二学士学位。升学

上交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毕业生出国、出境留学、工作等。出国上交国外大学入

学 OFFER、出国登记表、签证复印件，填写《景德镇学院毕

业生因自费出国不参加就业申请表》。 

（三）自主创业 

指创立企业或者营业实体，在国家工商部门领取营业执

照。 

若无特殊解释，以上各类奖励统计以江西省高等院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下发文件为准。 

本办法自学校发文之日起实施。 

本办法由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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